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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X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章）

	一、新一批重点联系指导名录地理标志推荐情况

	（一）推荐地理标志的基本情况

	序号
	地理标志

名    称
	类  型
	批准/注册

公告日
	批准公告号/注册号

	
	
	（地理标志产品/作为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的

地理标志）
	
	

	注：1.可根据本省推荐名额数量自行增加表格行数；

2.同时是地理标志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需要分别填写批准/注册公告日和批准公告号/注册号；

3.请按推荐优先级排序。

	（二）拟采取的支持措施

	600字以内。主要介绍下一步工作中对纳入重点联系指导地理标志拟采取的支持措施情况。


	二、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系人信息

	处室负责人
	
	职务
	
	手机
	

	工作联系人
	
	职务
	
	手机
	



